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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调查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查实战略性新兴产业、文

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全面更新和维护可视化空间地理

信息系统，为本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学制定“十三五”发展

规划，发挥智库和参谋助手的作用，本市组织实施了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时期资料为２０１３年年度资料。普查

对象是全市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和生产经营情况等。

经过全市各级普查机构和有关部门及全市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登记填报及数据审核汇总工作基本完成。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采取抽样方法，对１６个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据质量进行了检查验收，综

合差错率为２．４‰，数据质量达到预期目标要求。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要求，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第一

号公报发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年末，北京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６３１万个，比２００８年末

（２００８年是北京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增加２５３万个，增长６７０％；产业活动单位

８６万个，增加３１万个，增长５５８％（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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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单位基本情况［注一］

单位数（万个） 比重（％）

法人单位 ６３１ １０００

　企业法人 ５９２ ９３９

　机关、事业法人 １４ ２２

　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 ２５ ３９

产业活动单位 ８６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０６ ７０

　第三产业 ８０ ９３０

图１　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年末，北京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注：机构类型为“企

业”的法人单位）５９２万个，比２００８年末增加２４７万个，增长７１６％。其中，内资企业

５７９万个，占９７８％；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０５万个，占０８％；外商投资企业０８万个，占

１４％。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０７万个，占１１％；集体企业１１万个，占１８％；股份合作

企业１４万个，占２４％；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１５６万个，占２６４％；

私营企业３８９万个，占６５７％；其他内资企业０３万个，占０４％（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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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５９２ １０００

内　资 ５７９ ９７８

国　有 ０７ １１

集　体 １１ １８

股份合作 １４ ２４

国有联营 … …

集体联营 … ０１

国有与集体联营 … …

其他联营 ０１ ０１

国有独资公司 ０１ ０２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８ ２５１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 ０８

私营独资 ３６ ６０

私营合伙 ０８ １４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９ ５７２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 １０

其　他 ０３ ０４

港澳台商投资 ０５ ０８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０１ ０２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 …

港澳台商独资 ０３ ０６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他港澳台投资 … …

外商投资 ０８ １４

中外合资经营 ０２ ０４

中外合作经营 … …

外资企业 ０６ ０９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他外商投资 … …

—３—



图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首都功能核心区８２万个，占１３０％；城市功能拓展

区３５１万个，占５５６％；城市发展新区１４７万个，占２３４％；生态涵养发展区５１万个，占

８０％。产业活动单位中，首都功能核心区１８万个，占２０６％；城市功能拓展区４３万个，

占５０４％；城市发展新区１８万个，占２０５％；生态涵养发展区０７万个，占８５％（详见表

３）。

表３　单位的地区分布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６３１ １０００ ８６ １０００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８２ １３０ １８ ２０６

东城区 ３９ ６１ ０８ ９９

西城区 ４３ ６８ ０９ １０７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３５１ ５５６ ４３ ５０４

朝阳区 １４１ ２２４ ２２ ２５７

丰台区 ６２ ９９ ０７ ８３

石景山区 １９ ３０ ０２ ２５

海淀区 １２９ ２０４ １２ １３９

城市发展新区 １４７ ２３４ １８ ２０５

房山区 ２３ ３６ ０３ ３８

通州区 ３４ ５４ ０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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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顺义区 ２０ ３２ ０４ ４８

　昌平区 ３４ ５４ ０４ ４７

大兴区 ３１ ４９ ０３ ３２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５ ０８ ０１ ０７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５１ ８０ ０７ ８５

门头沟区 ０９ １４ ０１ １０

怀柔区 １４ ２２ ０２ ２１

平谷区 １０ １５ ０１ １７

密云县 １４ ２２ ０２ ２４

延庆县 ０５ ０７ ０１ １２

图３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批发和零售业１９１万个，占３０２％；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１３５万个，占２１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７１万个，占１１３％；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４８万个，占７５％（详见表４）。

产业活动单位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批发和零售业２７万个，占３１２％；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１２万个，占１３５％；住宿和餐饮业０７万个，占８２％；房地产业０６万个，占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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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单位的行业分布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单位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６３１ １０００ ８６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５２ ８２ ０６ ７．０

　第三产业 ５７９ ９１８ ８．０ ９３．０

按行业分

采矿业 … … … …

制造业 ３３ ５２ ０２ ２１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０１ ０１ … ０２

建筑业 １８ ２９ ０４ ４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９１ ３０２ ２７ ３１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 ２３ ０３ ４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 ２６ ０７ ８２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８ ７５ ０３ ３１

金融业 ０４ ０６ ０５ ５９

房地产业 １８ ２８ ０６ ７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５ ２１４ １２ １３５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７１ １１３ ０４ ４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４ ０６ … ０５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９ ３０ ０３ ３６

教　育 １１ １８ ０１ １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０４ ０６ ０３ ３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７ ４２ ０１ １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１７ ２７ ０５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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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

二、从业人员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１１１１３万人［注二］，比２００８

年末增加２９４５万人，增长３６１％。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２１６６万人，增加１５４万人，

增长７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８９４７万人，增加２７９１万人，增长４５３％。在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１４７８万人，占１３３％；制造业１３８５万人，占１２５％；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１４１７万人，占１２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９３０万人，占８４％；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９５２万人，占８６％（详见表５）。

表５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合　　计 １１１１３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２１６６ １９５

第三产业 ８９４７ ８０５

按行业分

采矿业 ６９ ０６

制造业 １３８５ １２５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９３ ０８

建筑业 ６５５ ５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７８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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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８６ ６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５０６ ４６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３０ ８４

金融业 ４３３ ３９

房地产业 ５６４ ５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４１７ １２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９５２ ８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２９ １２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５ １９

教　育 ５３１ ４８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７８ ２５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７６ ２５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５１８ ４７

图５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

展新区。城市功能拓展区５９５６万人，占５３６％；城市发展新区２４６９万人，占２２２％；首

都功能核心区２０２６万人，占１８２％；生态涵养发展区６６２万人，占６０％（详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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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地区分布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合　　计 １１１１３ １０００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２０２６ １８２

东城区 ８５６ ７７

西城区 １１７０ １０５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５９５６ ５３６

朝阳区 ２２８５ ２０６

丰台区 ９３３ ８４

石景山区 ３１２ ２８

海淀区 ２４２６ ２１８

城市发展新区 ２４６９ ２２２

房山区 ２７６ ２５

通州区 ４０３ ３６

顺义区 ５９９ ５４

昌平区 ４６５ ４２

大兴区 ４３５ ３９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９１ ２６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６６２ ６０

门头沟区 １０４ ０９

怀柔区 １６１ １５

平谷区 １３７ １２

密云县 １６９ １５

延庆县 ９１ ０８

—９—



图６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７９４２万人，占８４５％；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５５１万人，占５８％；外商投资企业９１１万人，占９７％；内资企业中，国有企

业５６１万人，占６０％；集体企业１６６万人，占１８％；股份合作企业１２０万人，占１３％；

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４１２６万人，占４３９％；私营企业２９６０万人，占

３１５％；其他内资企业１１万人，占０１％（详见表７）。

表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合　　计 ９４０４ １０００

内　资 ７９４２ ８４５

国　有 ５６１ ６０

集　体 １６６ １８

股份合作 １２０ １３

国有联营 ０１ …

集体联营 ０２ …

国有与集体联营 ０２ …

其他联营 ０４ …

国有独资公司 ４０４ ４３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０５ ３０９

—０１—



续表

从业人员（万人） 比重（％）

　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８ ８６

私营独资 １２０ １３

私营合伙 ５２ ０６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８４ ２８５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 １１

其　他 １１ ０１

港澳台商投资 ５５１ ５８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１６３ １７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２４ ０３

港澳台商独资 ３０４ ３２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 ０６

其他港澳台投资 … …

外商投资 ９１１ ９７

中外合资经营 ３１４ ３３

中外合作经营 ２０ ０２

外资企业 ５３７ ５７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 ０４

其他外商投资 ０６ ０１

图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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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总量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为 １２２１万亿元［注三］，比

２００８年末增加５７４万亿元，增长８８８％。其中，内资１１６７万亿元，占９５６％；港澳台商投

资１７万亿元，占１４％；外商投资３７万亿元，占３０％。内资中，国有３１９万亿元，占

２６１％；集体０３万亿元，占０２％；股份合作０１万亿元，占０１％；联营、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８１３万亿元，占６６６％（详见表８）。

表８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资产总量（万亿元） 比重（％）

合　　计 １２２１ １０００

内　资 １１６７ ９５６

国　有 ３１９ ２６１

集　体 ０３ ０２

股份合作 ０１ ０１

国有联营 … …

集体联营 … …

国有与集体联营 … …

其他联营 … …

国有独资公司 ９４ ７７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 １０８

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７ ４８１

私营独资 ０１ ０１

私营合伙 ０２ ０２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２１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 ０１

其　他 ０２ ０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７ １４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０３ ０３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０１ ０１

港澳台商独资 １０ ０８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 ０２

其他港澳台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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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产总量（万亿元） 比重（％）

外商投资 ３７ ３０

中外合资经营 ０９ ０８

中外合作经营 ０１ ０１

外资企业 ２４ ２０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 ０２

其他外商投资 … …

图８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金融业８７３

万亿元，占 ７１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１８万亿元，占 ９７％；房地产业 ４７万亿元，占

３９％；批发和零售业４０万亿元，占３３％（详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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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资产总量（万亿元） 比重（％）

合　　计 １２２１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５１ ４２

第三产业 １１７０ ９５８

按行业分

采矿业 ０３ ０２

制造业 １８ １５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１１

建筑业 １８ １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０ ３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５ １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０２ ０２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８ ２３

金融业 ８７３ ７１５

房地产业 ４７ ３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１８ ９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４ ２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３ ０２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０１ ０１

教　育 ０４ ０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０１ ０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４ ０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０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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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主要集中在首都功能核心区８７２万亿

元，占７１４％；其次为城市功能拓展区２９１万亿元，占２３８％；城市发展新区４９万亿元，

占４１％；生态涵养发展区０９万亿元，占０７％（详见表１０）。

表１０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资产总量（万亿元） 比重（％）

合　　计 １２２１ １０００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８７２ ７１４

东城区 １３２ １０８

西城区 ７４０ ６０６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２９１ ２３８

朝阳区 １１９ ９８

丰台区 ２１ １８

石景山区 ０９ ０７

海淀区 １４１ １１５

城市发展新区 ４９ ４１

房山区 ０５ ０４

通州区 ０８ ０６

顺义区 １４ １１

昌平区 １０ ０８

大兴区 ０６ ０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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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产总量（万亿元） 比重（％）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０９ ０７

门头沟区 ０２ ０２

怀柔区 ０２ ０２

平谷区 ０２ ０２

密云县 ０２ ０２

延庆县 ０１ ０１

图１０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四、企业实收资本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这是指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法

人单位和执行金融、保险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实收资本１５２万亿元，比２００８年末增加

７５万亿元，增长９７５％。其中，内资企业１４２万亿元，占９３３％；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０４

万亿元，占３０％；外商投资企业０６万亿元，占３７％。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２８万亿元，

占１８２％；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１０２万亿元，占６７０％；私营企业１２

万亿元，占７６％（详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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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万亿元） 比重（％）

合　　计 １５２ １０００

内　资 １４２ ９３３

国　有 ２８ １８２

集　体 … ０２

股份合作 … ０１

国有联营 … …

集体联营 … …

国有与集体联营 … …

其他联营 … …

国有独资公司 ３７ ２４７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 ２１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２１１

私营独资 … ０２

私营合伙 ０１ ０９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６３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３

其　他 … ０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０４ ３０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０１ ０６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 ０２

港澳台商独资 ０３ ２０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２

其他港澳台投资 … …

外商投资 ０６ ３７

中外合资经营 ０２ １２

中外合作经营 … ０１

外资企业 ０３ ２１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２

其他外商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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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五、个体经营户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共有个体经营户６２８万户，比２００８年末增加６２万户，增长１０９％。

其中，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４４．２万户，与２００８年末４４．３万户基本持平。

个体经营户主要集中在以下５个行业：批发和零售业３８８万户，占６１９％；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６０万户，占９５％；住宿和餐饮业５９万户，占９４％；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５４万户，占８６％；制造业２５万户，占３９％。

个体经营户共有从业人员１２４８万人，比２００８年末增加３２万人，增长２６％。其中，

批发和零售业６９７万人，占５５９％；住宿和餐饮业１９８万人，占１５８％；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１２１万人，占９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８９万人，占７１％；制造业６７

万人，占５３％（详见表１２）。

表１２　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户数

（万户）

比重

（％）

从业人员

（万人）

比重

（％）

合　　计 ６２８ １０００ １２４８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２７ ４４ ７６ ６１

第三产业 ６０１ ９５６ １１７２ ９３９

按行业分

采矿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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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户数

（万户）

比重

（％）

从业人员

（万人）

比重

（％）

　制造业 ２５ ３９ ６７ ５３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 …

建筑业 ０５ ０７ １２ １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８８ ６１９ ６９７ ５５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０ ９５ ８９ ７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５９ ９４ １９８ １５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０４ ０７ ０６ ０５

金融业 … … … …

房地产业 … ０１ ０１ ０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 ３６ ３２ ２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０３ ０５ ０６ ０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５４ ８６ １２１ ９７

教　育 ０１ ０２ ０７ ０５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４ ０７ ０９ ０８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 … …

图１２　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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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小微企业

２０１３年末，全市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５８０万个［注四］，比２００８年末增长１４倍，占

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９７４％；从业人员６０６２万人，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２５３％，占全部企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的６４４％。

在全市５８．０万个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中，有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４２５万

个［注五］，比２００８年末增长７３３％，占全部有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单位的９７３％；从业人员

５６８２万人，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１７４％，占全部有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６３１％；

拥有资产总计１５９万亿元，比２００８年末增长５２７％，占全部有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的１６５％；实现利润总额０４万亿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７０３％，占全部有经营活动企

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的２０１％（详见表１３）。

表１３　按行业分组的有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数

（万个）

从业人员

（万人）

资产总计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合　　计 ４２５ ５６８２ １５８８５７４ ４１０４２

采矿业 … ０６ ４３９３ １０５

制造业 ２７ ９７２ ９７７２８ ３８０４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３０ ９３７０ ２６５

建筑业 １４ ３４６ ５５５５８ １０６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３ １０４０ ２２３１９２ ３９４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 ２２４ １９２５８ ２９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 ３５１ １１３７７ －４１７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３ ５３１ ２２６１５９ １３８４９

房地产业 １０ ３５０ ２８７０８１ ４３４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２ １０４０ ５３５２８０ １０５３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９ ４６６ ８４６８２ ２５３１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２ ４０ １０５０４ １０６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４ １３２ ６４６１ ４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 ０１ １０８ －０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７ １５２ １７４２４ 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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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按行业分组的有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

［
!"

］本公报涉及的法人单位数据、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据、法人单位资产总量等数据是北京地区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部法人单位汇总数据。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

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
!#

］从业人员指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只有第六部分“中小微企业”中从业人员指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

［
!$

］资产总量包含企业的资产总计和非企业的年末资产。

［
!%

］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执行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国统字［２０１１］７５号）。按照国家统计局要求，５３铁路运输业、８２教育、８３卫生、７０４０自有房地产经营活

动、Ｊ金融不划分规模，因此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数据中不含这５个行业数据，但全市企业法人单位数中

包含该５个行业。

［
!&

］有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是指当年营业收入不为０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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